授  權  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名 稱
	姓名或名稱
	性別
	出  生
年月日
	身 分 證 明

字       號
	住  居  所 或 事  務  所
、電  話

	委任人

（授權人）
	
	
	
	
	

	受任人

（代理人）
	
	
	
	
	


委任人因事不能親自到場，茲授權受任人，向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嘉義聯合事務所，辦理                    事件之公、認證，並授予特別權限（倘若雙方代理或自己兼代理對方之場合，授權人曾有民法第一０六條規定之許諾），代理人並有代簽署相關文件之權限。

              委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

             （授權人）

              受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
             （代理人）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備註：委任人為個人，應檢附印鑑證明(用途為公證用)並蓋用印鑑章；委任人為公司，應檢附公司變更登記表並蓋用公司變更登記表上同樣兩顆之印鑑章。
※商號(行)、企業社法律上等同個人，應檢附印鑑證明(用途為公證用)。
